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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楊雅雯
電話：02-77367874
電子信箱：e-j234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7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國字第113550672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A09030000E_1135506722_senddoc1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4年度教師專業成長研習-夢的N次方工作坊」場

次表1份，請轉知所轄學校教師(包含各國立附設國民中小

學)預留報名時間並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鼓勵教師持續精進課程教學，推動新課綱並實踐應用於

教學，讓教育現場充滿更多可能，本署自104年起辦理夢N

素養導向實作共備產出型工作坊；114年規劃辦理素養、多

元、實踐家等類別共8場工作坊，支持並期待促成更多跨

校、跨縣市、跨領域教師專業社群成立。

二、為鼓勵教師參與研習自主精進，避免影響教師研習權益，

請貴局(府)確實函轉轄管國民中小學，並核予公假以鼓勵

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；各該場次報名，請依各委辦之地方政

府函轉研習計畫辦理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21140001883

■■■■■■國中教育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1/07 11:5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